附件

2022年泉州市中小学生“寒假读一本好书”征文活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积极营造书香校园、书香班级、书香家庭的良好氛围，现就开展2022年泉州市中小学“寒假读一本好书”征文评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泉州市教育局
承办单位：福建省新华发行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二、活动对象
全市各中小学生
三、活动时间
1月15日—2月20日征稿截止，3月公布评选结果。
四、活动内容
1.参加方法：寒假期间，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选适合自己年龄段阅读的好书，并在认真阅读的基础上，撰写一篇读后感参加征文评选。学生遵循自愿原则参加征文评选，所选书目不作硬性要求，可从新华书店选购活动书目的图书，也可自选其他相关书籍阅读。
2.征文要求：原则上为四年级以上学生参加征文评选活动。征文要求主题鲜明，立意新颖，内容真实，感情真挚，条理清楚，语句通顺。征文必须学生是本人的真实作品，不得抄袭，在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过或已获奖的作品不予参加本次评选。
3.征文格式：标题为黑体3号、正文为仿宋体4号，行间距为固定值30磅的文本格式排版，注明作者姓名、所在学校、指导老师、联系电话等作品信息。
五、征文报送
征文评选由学校和县（市、区）教育局择优推荐、主办单位组织评审的方式进行。具体方法如下：
1.相关学校组织征文推选，填写《泉州市中小学生寒假读一本好书活动推荐征文汇总表》（表1），于2月20日前将征文作品和汇总表的电子文档报送至当地教育局。
2.各县（市、区）教育局将各校报送的征文作品择优汇总，并根据《泉州市中小学生寒假读一本好书活动征文推荐数量安排表》（表2）于2月28日前将征文作品和《泉州市中小学生寒假读一本好书活动推荐征文汇总表》电子文档发送至市教育局思政科邮箱：szk@qzedu.cn。市直中小学将作品资料直接报送市教育局思政科邮箱。
六、评选方法
主办方分中学（中职）组、小学组评选征文。
1.一等奖：各15名，颁发获奖证书并奖励价值100元的优秀图书。一等奖作品将择优在CN刊物《快乐语文》《读写》等刊物上发表。
2.二等奖：各30名，颁发获奖证书并奖励价值70元的优秀图书。
3.三等奖：各60名，颁发获奖证书并奖励价值50元的优秀图书。
4.优秀指导教师奖：各20名，颁发获奖证书并奖励价值150元的优秀图书。学生征文获奖，但未获优秀指导教师奖的老师将颁发指导证书。
5.优秀组织奖：10个单位，颁发获奖证书并奖励价值1000元的优秀图书。
七、其他要求
各县（市、区）教育局和市直中小学要做好阅读指导，注重从学生的阅读特点和阅读喜好入手，以图书馆借阅或自主购买图书的方式，利用寒期组织学生参加健康有益、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












表1

泉州市中小学生寒假读一本好书活动推荐征文汇总表
报送单位：                             时间：
		序号
	题目
	学生姓名
	学校
	年段班级
	指导教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表2

泉州市中小学生寒假读一本好书活动征文推荐数量安排表
	单位
	组别

	
	小学（不超过以下篇数）
	中学（不超过以下篇数）

	鲤城
	30
	20

	丰泽
	30
	20

	洛江
	20
	20

	泉港
	30
	30

	石狮 
	30
	30

	晋江
	50
	30

	南安
	50
	30

	安溪
	50
	30

	惠安
	30
	20

	永春
	30
	20

	德化
	30
	20

	台商区
	20
	20

	开发区
	15
	10

	市直（每校）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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